雨量校验仪校准规范实验报告
1、 试验目的
确认《雨量校验仪校准规范》中的校准方法与不确定度评定流程是否符合现行计量技术要求，能否准确反映雨量校验仪在实际使用环境下的测量性能。
2、 被校设备信息
设备一：
设备名称：	雨量校验仪
设备型号：	GRC
设备编号：	24065510033
生产厂家：	中环天仪（天津）气象仪器有限公司
设备二：
设备名称：	雨量校验仪
设备型号：	ARC100-M
设备编号：	ARC100M20230531070A
生产厂家：	佐格微系统（杭州）有限公司
3、 校准使用的设备
本次测试所用标准仪器均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或经校准结果确认合格，证书在有效期内，溯源性有效，具体信息如下：
	校准所使用的主要计量标准器具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机械秒表
	JM-504
	Jm5041
	优等
	K03-20250065
	2026.7.23

	2
	电子天平
	MS1003S/01
	B201593131
	Ⅰ等
	F04-20253618
	2026.7.14

	3
	数字温度计
	RCY-1D
	16052
	MPE：±0.05℃
	GQJ(C)WD2025-0032
	2026.6.3


本次测试使用的水为符合GB/T 6682-2008《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要求的蒸馏水或纯净水。
4、 测试环境
本次测试环境满足《雨量校验仪校准规范》要求，具体参数如下：
校准开始  温度：   19.7   ℃     湿度：   9.8   %RH
校准结束  温度：   19.2   ℃     湿度：   10.2   %RH     
校准过程中温差变化量±0.5℃（≤±1℃）；
振动：测试区域无明显振动，无影响测试结果的振动干扰。
5、 校准项目及流程
本次校准根据《雨量校验仪校准规范》文本的相关要求，选取雨量：10 mm；雨强：4 mm/min	雨量：10 mm；雨强：1 mm/min两个点作为校准点，每个校准点重复测量3次。校准误差及不确定度核查记录如下：




设备一：校准数据记录表（GRC）  
	校准点 

	雨量：   10   mm；雨强：   4   mm/min
	雨量：   10   mm；雨强：   1      mm/min

	出水质量
g
	出水时间
s
	水温
℃
	密度

	体积

	雨量
mm
	出水质量
g
	出水时间
s
	水温
℃
	密度

	体积

	雨量
mm

	313.263
	150.54
	19.84
	0.998
	313.891
	9.99
	313.235
	604.09
	19.81
	0.998
	313.863
	9.99

	313.299
	151
	19.84
	0.998
	313.927
	9.99
	313.22
	604.58
	19.63
	0.998
	313.848
	9.99

	313.321
	151.18
	19.83
	0.998
	313.949
	9.99
	313.083
	604.57
	19.51
	0.998
	313.71
	9.98

	雨量误差
	-0.28%
	雨量误差
	-0.31%

	不确定度
(k=2)
	0.12%
	不确定度
(k=2)
	0.13%

	出水时间误差
	0.91 s
	出水时间误差
	4.42 s

	不确定度
(k=2)
	0.33 s
	不确定度
(k=2)
	 0.29 s



设备二：校准数据记录表（ARC100-M）  
	校准点 

	雨量：   10   mm；雨强：   4   mm/min
	雨量：   10   mm；雨强：   1      mm/min

	出水质量
g
	出水时间
s
	水温
℃
	密度

	体积

	雨量
mm
	出水质量
g
	出水时间
s
	水温
℃
	密度

	体积

	雨量
mm

	313.686
	152.44
	19.64
	0.998
	314.315
	10.00
	313.614
	597.69
	19.33
	0.998
	314.242
	10.00

	314.179
	152.69
	19.49
	0.998
	314.808
	10.02
	313.735
	597.44
	19.23
	0.998
	314.363
	10.00

	314.558
	151.15
	19.55
	0.998
	315.188
	10.03
	313.843
	595.76
	19.20
	0.998
	314.472
	10.01

	雨量误差
	-0.01%
	雨量误差
	-0 .14%

	不确定度
(k=2)
	0.24 %
	不确定度
(k=2)
	0.13 %

	出水时间误差
	2.09 s
	出水时间误差
	-3.04 s

	不确定度
(k=2)
	0.65 s
	不确定度
(k=2)
	0.79s


6、 校准结果分析
雨量最大允许误差：该指标直接评判校验仪输出“降水总量”的准确度。气象部门常见的雨量桶口径为200mm，按照雨量传感器标准要求，雨量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通常不超过±4%，由三分之一原则可推知校验仪自身雨量输出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优于±1.33%.结合校验仪实际应用场景，本规范最终确定雨量最大允许误差为±1.0%，以确保校准过程的不确定度贡献可控。
单次出水时间误差：该指标评判校验仪控制“降水强度”的稳定性与准确性。按照雨量传感器检定规程对检定点的要求，通常为1mm/min、4mm/min两个典型雨强，对应出水时间分别为600秒和150秒。为确保模拟降水过程的连续性与可控性，单次出水时间误差控制在±1%以内，即1mm/min雨强下出水时间为600s±6s，4mm/min雨强下为150s±1.5s。
综上，本次校准数据全面满足雨量±1.0%与出水时间±1%的限值要求，不确定度分量分析表明，环境温湿度波动、称重系统重复性及计时精度为主要影响因子，合计贡献0.24%，低于目标值0.3%；出水时间误差的不确定度为0.79 s（k=2），主要源于机械秒表分辨力（0.01 s）与操作者反应延迟（约0.2 s），经GUM法合成后未超限。
[bookmark: _GoBack]因此，本规范所设定的校准方法、技术指标及不确定度评定流程符合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和国标对雨量桶的相关指标要求，具备计量溯源性、技术可行性与现场适用性。


